关于申报2011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的通知
浙社科联发[2011]26号
各有关单位：
2011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申报即日起开始。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围绕浙江“十二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，围绕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，突出主攻方向，加强调查研究，提高研究质量，推进理论创新，为深入实施“创业富民、创新强省”总战略服务，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，为繁荣浙江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服务。
二、研究重点
2011年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的研究重点为：①“十二五”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，特别是深入实施“两创”战略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、再创体制机制优势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；②浙江地方历史文化，以及具有浙江特色和发展优势的学科研究；③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学术前沿问题。
2011年省社科联研究课题不设课题指南，申报者可结合自身的研究优势和学术积累，自由选题申报。
申报者在申报时，须注意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在选题、研究范围、经费资助等方面的特点。建议选题切口要小，切忌空泛；研究内容和方法要理论联系实际，努力探索规律。鼓励和倡导研究者立足现实，开展深入、扎实的调查研究、实证研究、个案研究，以及可操作性强的对策研究。基础理论研究则要注重原创性和开拓性，倡导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综合研究。研究在强调学术规范的同时，也要求在内容、方法上力争创新、力争突破。
三、课题类型、完成时间及申报要求等
1、课题类型：分资助课题（包括重点课题、年度课题）和立项不资助课题。资助课题经费，重点课题为每项5000-8000元，年度课题为每项3000-4000元。经专家评审为立项不资助、且申报者愿意自筹研究经费的，可立为不资助课题。
2、完成时间：应用对策类课题的完成时间一般为1年，基础理论类课题为1-3年。课题研究阶段从2011年9月1日起至完整的最终研究成果上报省社科联时止（不包括成果发表时间）。
3、申报要求：每位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社科联研究课题。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省社科规划课题以及省社科联课题（含省社科普及课题）未完成者，不得申报2011年省社科联研究课题（有特殊规定的除外）。申报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可同时申报2011年省社科规划课题或省社科联科普课题，但不可同时立项。凡已获规划课题或科普课题立项的课题负责人，将视为自行放弃省社科联研究课题。
4、推荐单位：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的推荐单位为省社科联团体会员和理事单位，包括省社科联所属的省级学会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高校社科联，民办社科研究机构，以及有关省级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机构、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。
各推荐单位可结合自身的研究优势和特点，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。提倡各省级学会组织力量协作攻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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